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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3              证券简称：力生制药             公告编号：2014-007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力生制药”)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

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号）、天津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工作的通知》等相关

规定，对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进行梳理和汇总，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相关承诺情

况公告如下：  

一、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医药集团”或“医药集团”）的承诺 

1、公司发行上市时，天津医药集团为避免同业竞争作出如下承诺 

第一项承诺：  

（1）天津医药集团将不会从事及允许控制的企业从事与力生制药构成同业竞争的业

务；如有任何业务或资产在现在或未来与力生制药构成同业竞争，则我公司承诺力生制药

可对其进行收购或由我公司自行放弃。  

（2）天津医药集团在与力生制药的任何交易中，将遵循公平、诚信的原则；以市场

公认的合理价格和条件进行。  

（3）天津医药集团将依照力生制药章程参加股东大会，平等的行使相应权利、承担

相应义务，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力生制药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该承诺仍在严格履行中。  

第二项承诺：  

2009年11月，为避免未来产生同业竞争的可能性，天津医药集团承诺对所属其他子公

司拥有的、可能与力生制药生产的药品产生同业竞争的药品注册证予以注销或转让给力生

制药。对于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拥有的复方利血平等16个药品的药品注册证、天津药

物研究院药业有限公司拥有的吲达帕胺片等5个药品的药品注册证（明细见公司招股说明

书），天津医药集团保证该两公司在力生制药上市后的三至六个月内将上述药品注册证转



 

让至力生制药。 

承诺履行期限：2010年4月23日至2010年12月31日  

截至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对中央药业拥有的复方利血平等12个药品和药

研有限拥有的吲达帕胺片等3个药品的药品注册证注销申请进行了正式批复并出具了批复

函，上述药品注册证号被注销。另中央药业的倍他米松片等4个药品在2010年没有进行药

品再注册，药品注册证已被注销。至此，医药集团上市承诺所涉及的19个药品注册证号已

经注销完毕。另外，药研有限将其拥有的坎地沙坦酯片的药品注册证（两个注册文号）转

让给新冠制药的事项，目前正履行相关转让程序。医药集团将督促企业加快药品注册文号

转移进度。为遵守规避同业竞争的承诺，药研有限从取得该药品文号至今没有生产销售。

具体公告详见2010年11月3日、2011年1月5日、2011年8月2日和2012年12月26日的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 

2、公司发行上市时，天津医药集团关于生化制药肝素钠注射液事宜的承诺 

为了维护力生制药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如果由于生化制药生产的、被主管部门责令召

回的肝素钠注射液药品发生不良反应而受到主管部门处罚、或者患者的投诉、诉讼或索赔

等，由此导致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我集团承担。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该承诺仍在严格履行中。  

3、公司收购中央药业100%股权时，天津医药集团所作承诺 

（1） 天津医药集团将促使下属、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

事、参与或进行与力生制药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活动，在一般日常业务营运中，天津医

药集团给予力生制药的待遇与给予其他下属企业的待遇相同。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该承诺仍在严格履行中。 

（2）天津医药集团控股企业津康制药将在力生制药完成收购中央药业后一年内注入

力生制药。   

承诺履行期限：完成收购中央药业后一年内注入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仍在履行期限内。鉴于津康制药自2011起连续3年亏损，2014年

预计仍将亏损且短期借款达到2.8亿元，如将津康制药注入力生制药，将直接影响力生制药

的经营业绩，有损广大股东的利益。因此，医药集团拟将原承诺“医药集团控股企业津康

制药将在力生制药完成收购中央药业后一年内注入力生制药。”调整为“因津康制药产品

结构单一，行业政策发生变化，造成津康制药连年亏损，为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医药集



 

团把津康制药100%股权转让给独立第三方，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获得力生制药股东

大会通过后，医药集团在六个月内完成津康制药所有转让手续”。该议案已经2014年2月10

日力生制药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尚需提交力生制药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具体公告详见2014年2月11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

报。  

4、天津医药集团在公司股权无偿划转《收购报告书》中作出的承诺 

秉承着彻底解决天津医药集团内部同业竞争问题的坚定决心，天津医药集团在 5 年内

将进一步通过资产重组、股权并购、业务调整等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方

式进行重组整合，将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及资产纳入同一上市平台、出售予独立第三方或

停止相关业务的生产经营，以消除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对于力生制药而言，主要涉及

天津医药集团化学药平台整合，具体包括：       

（1）天津医药集团将履行承诺，完成中央药业和津康制药的重组事宜；                    

（2）天津医药集团承诺在 3 年内将目前与力生制药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化学药制造

企业太河制药等通过股权转让或资产重组等符合法律法规的方式纳入力生制药上市平台

或出售予独立第三方，以消除其与力生制药的同业竞争情况；                       

（3）对于目前与力生制药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药研有限，天津医药集团承诺将在5年

内通过股权转让或资产重组等符合法律法规的方式将其纳入力生制药上市平台或出售予

独立第三方，以消除其与力生制药的同业竞争情况。 

承诺履行期限：2012年11月26日至2017年11月26日 

截至目前，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该承诺仍在严格履行中。 

二、天津金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浩公司”）在公司股权无偿划转《收购报

告书》中作出的承诺 

1、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避免同业竞争，金浩公司亦作出承诺将促使下

属、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力生制药的生产、

经营相竞争的活动，在一般日常业务营运中，金浩公司给予力生制药的待遇与给予其他下

属企业的待遇相同。 

2、金浩公司及其所控制的其他关联公司与力生制药之间的一切交易行为，均将严格

遵循市场规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公平合理的进行。金浩公司保

证不通过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当的利益或使力生制药承担任何不当的责任和义务。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该承诺仍在严格履行中。 



 

三、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国资”）在天津医药集团

股权无偿划转《收购报告书》中作出的承诺 

1、为避免今后与上市公司力生制药之间出现同业竞争的情况，渤海国资作出如下承

诺： 

（1）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力生制药及其下属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

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2）不支持力生制药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他人从事与力生制药及其下属企业目前或

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者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凡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可能

会与力生制药及其下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

制的下属企业会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予力生制药或其下属企业。 

（4）凡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在承担科研项目过程中形成与力生制药及

其下属企业的主营业务相关的专利、技术并适用于商业化的，应优先转让予力生制药或其

下属企业。 

（5）促使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遵守上述承诺。 

2、为规范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渤海国资承诺：“本公司承诺在本次通过国有资

产无偿划转方式受让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后，将尽力避免与上市公司天津力生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

公司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与交易对方协商，以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该承诺仍在严格履行中。 

四、发行上市时，公司作出的承诺 

1、公司现生产的吲达帕胺（原料药）全部供本公司生产吲达帕胺片自用，未对外销

售，今后也不对外销售。  

2、公司拥有相关药品的生产批准文号（明细见公司招股说明书），对于相关药品中在

产的产品，自2008年4月20日起，不再进行生产；待库存产品销售完毕后，将不再进行该

产品的销售；对于未生产的药品，将不再组织生产。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该承诺仍在严格履行中。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2月13日  

  

 




